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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 业固定资产核算

的 几 个 问 题

辛 宜

财政部和农牧渔业部1986年重新制订的 乡镇企业

财务、 会计制度，已于今年开始实行。半年来，广大

乡镇企业财会人员在执行新制度的过程中，提出了一

些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 题。现就有关固定资产核算的

几个问题，谈些看法。

一、设备借款利息计入固定资产 价 值的 核算问

题。《 乡镇企业财务制度》 第17条规定：
。
应支付的

设备借款利息，工程完工前计 入 有 关 固定资产的价

值；工程完工后需要支付的利息，采用预提的方式计

入该固定资产的价值。”这就清楚地表明，企业用银行

设备借款购建固定资产，不管是在工程完工前支付的

利息，还是在工程完工后支付的利息，都应该是固定

资产价值的一部分。企业通过折旧，便可以 将包括设

备借款利息支出在内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收回。这既

保证了该项固定资产重置更新的资金来源，又正确地

反映了产品成本中的折旧费用。从核算上看，固定资

产工程完工前、后支付的设备借款利息在帐务处理上

有所不同。下面举例说明（为简化核算，假设企业借

款、还款分别是一次借入、一次还清）。

某工厂建造一座车间，从银行一次借入设备借款

10万元，月息 9‰，三年后一次还清。新建车间 两年

竣工。其设备借款利息的帐务处理是：

（ 1）工程完工前，按季支付设备借款利息2 700

元。

增（借）：固定资产购建支出  2 700

减（贷）：银行存款  2 700

（ 2）工程验收合格交付使用，预提第三年应支

付的利息10 800 元。

增（借）：固定资产购建支出  10 800

增（贷）：预提费用  10 800

（ 3）增加固定资产，该项工程成本包括材料、

人工等费用151 000元，已支付的利 息21 600元，预提

的利息支出10 800元。

增（借） 固定资产  183 400

减（贷）：固定资产购建支出  183 400

（4）第三年每季度实际支付设备借款利息2 700

元。

减（借）：预提费用  2 700

减（贷）：银行存款  2 700

二、出租固定资产的核算问题。企业将固定资产

租给外单位使用，收取的租金计入专用基金下的发展

基金二级帐户。租出的固定资产，因其所有权仍归本

企业，所以企业要按期提取折旧，但不计入 生产经营

费用，而是冲减发展基金中的租金收入。

例如，某工厂租给外单位一台车床，每月收入租

金75元。该车床每月应提折旧50元。其帐务处理是：

（1）按月提取车床的折旧50元。

减（借）：专用基金——发展基金，  50

增（贷）：折旧  50

（ 2）每月收到租金75元。

增（借）：银行存款  75

减（贷）：专用基金——发展基金  75

三、租入固定资产，发生安装费的核算问题。企

业租入的固定资产，因其所有权仍归租出单 位，所以

不在本企业的固定资产帐户中核算，只 设专门的备查

簿登记。租入的固定资产需要安装时，将发生的安装

费通过
。
固定资产购建支出”帐户核算。待安装工程

完工后，将安装工程项目作为本企业新增加的固定资

产入帐，按固定资产的用途分类，并在租入固定资产

的备查簿上注明此安装工程项目。企业要按照规定的

折旧方法，按月提取折旧。当租约期满归还租入的固

定资产时，要清理与其有关的安装工程项目。若安装

工程报废，其发生的损失在专用基金下的发展 基金二

级帐户中核算。下面举例说明。

某工厂租入一台大型冲床，租期是 3 年，安装工

程成本是540元，转入固定资产，假设其分 类 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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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三年后归还冲床，安装工程项目报废。

（1）安装工程完工，增加固定资产。
增（借）：固定资产  540

减（贷）：固定资产购建支出  540

（ 2）三年中，每月提取折旧4.50元。

增（借）：生产经营费用  4.50

增（贷）：折旧  4.50

（ 3）归还冲床时，安装工程项目 报废，结转固

定资产帐面价值与累计折旧的差额。
减（借）：折旧  162

减（借）：专用基金——发展基金  378

减（贷）：固定资产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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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算 外 资 金 财 政

专 户 储 存 的 会 计 处 理

雷秀玲

为了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国务院规定：对事业

行政单位的预算外资金采取财政 专 户 储 存，计划管

理，财政审批，银行监督的管理方式。这就要求各级

事业行政单位将收取的预算外资金按期上交财政专户

集中储存，财政对收费单位报送的 用款计划审查批准

后再拨付款项，收费单位方可按规定的 用途支用。对

这种新的管理方式，事业行政单位的帐务如何处理，

财政部尚未作统一规定。目前，一些省市制定的会计

处理办法是事业行政单 位 在预算 外“其 他 暂 付”或

“暂付及应收款”科目下，增设 “财政代管户”明细

科目来核算其在财政代管专户储存资金的情况。收费

单位将预算外资金上交财政代管 时：付：其 他 暂 付

（暂付及应收款）——财 政代管户，付：其他存款（银

行存款）。收费单位收到财政专户拨 付 的 款 项时：

收：其他暂付（暂 付 及 应 收款）——财政代管户，

收：其他存款（银行存款）。

实践表明，以上会计处理办法存在一定的缺点：

1 、不太符合专户储存的资金性质，没有准确地反映

资金运动的真实情况，因为财政专户 储存并不是资金

的运用，仍属单位结存资金。 2 、单位的暂存 款明细

户较多，专户储存款与其他暂付款、应收款混在一个

总帐上，也不合适。 3 、从单位会计报表上反映不出

财政专户储存资金的金额，不利 于帐务核对。因此这

种会计处理方法有必要加以改进。

预算外资金由财政专户储存是 为了 加 强财政监

督，使预算外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财政专户储存后，

资金所有权不变，从资金性质来看，仍属单位结存款

项；所不同的是这笔款项不是存在开户银行帐上，而

是存在财政专户帐上。所以，应允许事业行政单位在

资金结存类增设 “财政专户储存款”一级科目，来具

体核算财政专户储存款项的交拨情 况。该科目收方发

生额反映上交财政专户储存的金额（累计发 生额是累

计上交数）；付方发生额反映财政按照批准计划拨付

单位的金额（累计发生额是累计拨还数）；期末余额

是收费单位在财政专户储存的 余额。其会计处理方法

为：

收费单位取得预算外收入，将资金存入 银行时：

收：预算外收入，收：银行存款（其他存款）

收费单位按规定转交财政专户储 存时：收：财政

专户储存款，付：银行存款（其他存款）。

收费单位收到财政从专户拨来款项时：收：银行

存款（其他存款），付：财政专户储存款。

收费单位按规定用途开支时：付：预算外支出，

付：银行存款（其他存款）。
各级财政部门在银行开设预算外资金集中储存专

户，并按单位分设明细帐，分户核算，定期向储存单

位发对帐单，核对专户储存余额。这 样处理手续并不

复杂，单位容易接受，帐务也不易错乱。既符合专户

储存资金性质和资金运动的 实际，又可随时从单位报

表和总帐上了解专户储存情况，还便于财 政、银行的

审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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